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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 

专项审计说明 

天健审〔2026〕6-428 号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云光股份公

司）2025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5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在此基础上，我们

审计了后附的凌云光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

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凌云光股份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凌云光股份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

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为了更好地理解凌云光股份公司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

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二、管理层的责任 

凌云光股份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

监会公告〔2022〕26 号）和《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7 号——年度报

告相关事项（2024 年 5 月修订）》（上证函〔2024〕3305 号）的规定编制汇总表，

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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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凌云光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汇

总表发表专项审计意见。 

 

四、工作概述 

我们的审计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进行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

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审计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

取合理保证。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计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审计结论 

我们认为，凌云光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汇总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

公告〔2022〕26 号）和《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7 号——年度报告相

关事项（2024 年 5 月修订）》（上证函〔2024〕3305 号）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凌

云光股份公司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 〇 二 六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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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表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 

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5 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

额 

2025 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5 年度占

用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5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5 年期末占

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附属企业 

            

            

小计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附属企业 

            

            

小计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

业 

           

           

小计           

总计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5 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

额 

2025 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5 年度往

来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5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5 年期末往

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附属企业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苏州凌云光工业智

能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

法人 
其他应收款 31,190.00 32,599.50   63,789.50 拆借资金 

非经营性往

来 

苏州凌云视界智能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

法人 
其他应收款 1,263.00 482.79   1,745.79 拆借资金 

非经营性往

来 

SINGPHOTONICS 
TECHNOLOGY 

PTE. LTD. 

子公司及其控制的

法人 
其他应收款 143.77 4,249.23   4,393.00 拆借资金 

非经营性往

来 

关联自然人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

业 

清软微视（杭州）

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3,000.00 110.14  3,110.14 债转股投资 

非经营性往

来 

                

总计 / / / 32,596.77 40,331.53 110.14  73,038.43 / / 

注：公司与清软微视（杭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软微视）形成非经营性往来的原因，系公司基于产业战略投资目的，与清软微视及其股东签署了《可转债借款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向清软微视提供

3,000.00 万元可转债借款，在借款期限内，公司可根据清软微视的业务及运营情况选择是否进行债转股投资，同时补充协议约定了股权回购、转让限制、优先购买权等特殊权利，以及公司若后续计划控股清软微视各方的原则性

安排。公司并未以获取固定收益而对清软微视提供拆借资金，其目的为在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情形下转股并实现股权收益，或在合适的条件下控股清软微视。清软微视主营业务为 AI 驱动的半导体缺陷检测产品的开发，通过机器视

觉采集图像并使用 AI 算法实现图像分析、缺陷识别与判断，为公司机器视觉的下游应用，公司投资清软微视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资源整合为目的的战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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